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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非執行董事范仲瑜先生延遲辭任

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

十一月十四日之公佈而言，范仲瑜先生（「范先生」）將延遲三個月辭任其於本公司擔

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、審核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成員以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之

職務，直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為止。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3.10（1）及3.21條，

此舉乃旨在有更多時間方便聘任合適人選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，以填補范先生辭任

後產生之臨時空缺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、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因范先生辭任而

出現的多個職位空缺。本公司將就此另行刊發公佈。   

 承董事會命

 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

 副主席
 葉英琴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超群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葉英琴女士；
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斐先生、范仲瑜先生及劉耀傑先生。


